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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睿

实习生 王鹏 王莉君 王岩松

盛夏 7 月，位于韶山核心景区的韶山村迎来

今年以来最繁忙的时刻。

依托红色旅游资源，韶山村大力发展旅游餐

饮住宿、红色文创、红色研学、教育培训、现代农

业等产业，村民过上了小康生活，村集体经济持

续壮大。2021 年，村人均收入约 3.5 万元，村集体

经 济 年 收 入 1100 万 元 ，较 10 年 前 分 别 增 长

113.8%和 266.7%。

7 月 26 日，记者走进韶山村，感受这座“红色

村落”的精彩蝶变。

让沉睡资源“醒”过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村集体资产只有一个养猪场

和一台拖拉机，村集体经济一年不到 6000元。”韶山

村党委第一书记毛雨时说，当时村集体经济底子薄。

随着韶山红色旅游日益火热，游客吃饭成大

问题，心思敏锐的毛雨时看到了契机。“在毛泽东

同志故居周边开办饭店，既解决了游客吃饭问

题，也能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1983 年，将老村部进行改造后的首个村集体

企业——迎宾饭店挂牌营业，第一年为村集体经

济增加 1.7 余万元。

初尝甜头后，村支部的步子迈得更大。为丰富

韶山村红色旅游资源，村里决定，以村集体企业、

村民、外来企业入股和银行贷款等方式，集资 4700

万元，买下韶山乡政府 270 亩低产果园，在毛泽东

同志故居对面山坡上修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园。

如今，该项目年均为村集体经济创收近300万元。

通过流转土地、盘活闲置资产、企业参股形式，

发展“红色+”产业，韶山村找到“发家致富”的钥匙：

改造原韶源村（韶山村合村之一）旧村部，创办三农

培训中心项目，发展红色教育培训产业；流转农田

土地，以整体打包的形式流转给福寿橘基地、茶叶

基地、苗木基地等企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鼓励村

民入股村合作社，将闲散资金集中用于旅游资源开

发，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强化资金保障……

“把土地流转起来、资产经营起来、农民组织

起来，让资源变成了资产、资金变成了股金、农民

变成了股东，韶山村的‘地、钱、人’三大要素释放

最大效益，‘沉睡’的资源因红色旅游‘醒’过来。”

毛雨时兴奋地说。

让产业品牌“亮”起来

“步入 21 世纪，韶山村集体经济发展步入‘快

车道’，产业项目不仅要做大，还要做出品牌。”

2017 年，韶山村党委书记毛春山从毛雨时手中接

过“接力棒”，发力村集体产业品牌化建设。

2018 年，韶山村与韶山城发集团合作，以租

金入股的方式创办韶山三农培训中心，针对乡

镇、村（社区）党员干部、涉农机关单位、农企负责

人、大学生村干部及社会组织，开设乡村基层治

理、乡村产业经济振兴等培训课程。一年后，省农

业广播电视学校与培训中心合作，设立农民教育

培训省级示范基地，“韶山三农培训”的品牌越擦

越亮。截至目前，共开班 61 期，接待学员 1.6 万余

人次，为村集体经济创收 150 万元。

近年来，韶山村深挖红色旅游资源，打造系

列韶山村旅游纪念品、韶山村矿泉水、毛家食品

等旅游文创产品 30 余款；开发“毛泽东求学之路”

红色研学线路，创办兴乡红色研学基地，红色研

学项目风生水起；发展村级合作社近 10 家，打造

无花果、湘莲、祖田米、黄桃、茶叶等农产品种植

基地 5 个，标有韶山村出品、“毛家特色”的农特产

品在“云端”市场和大型商超卖得火热。

“品牌是打开市场的‘金钥匙’，也是高质量

发展的象征。”毛春山说，韶山村将做优做强龙头

企业，加大韶山村优质农产品、研学、红培项目的

推介营销力度，提升品牌效应和质量信誉，为村

集体经济发展赋能。

让村民生活“火”起来

做好“红色”文章，韶山村的“家底”越来越厚

实，村子更宜居，村民的日子更“红火”。

走进韶山村长冲组，山光水色相映成趣，一片错

落有致、层叠有序的古风建筑映入眼帘，粉墙黛瓦马

头墙，绿水青山蔚蓝天，这样的景致婉丽清秀，弥漫

着独特的生活情调，成为众多游客“打卡地”之一。

韶山村党委书记毛春山介绍，近年来，韶山

村投入 2 亿元，推进美丽屋场庭院创建、人居环境

整治、村居外立面改造、柏油马路进村等工程。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村容村貌日新月异，为村民创

业致富打下基础。

2019 年，村民毛志柯在自家宅基地建起民

宿，取名“远方的家”，开业第一年营业额便达 200

万元。目前，韶山村村民参与旅游业比例达 70％，

开设民宿 36 户、餐饮门店 80 余家、旅行社 6 家，大

部分村民吃上“旅游饭”。

“集体发展，村民共享”是韶山村的传统，村

集体收入 70%花在了村民身上。4800 名村民实行

合作医疗，个人不交钱，全由村里出；村集体每年

给 900 多位老人发放 600 至 900 元不等养老金；村

民子女考入大学，分别给予 4000 至 6000 元奖励；

每年为烈士军属、困难村民发放额外补助……

“没有集体经济做支撑，村子就没有凝聚力

和带动力。”毛春山说，村党委始终抓好村集体经

济不放松，紧牵红色产业发展的“牛鼻子”，造福

村民，让大家走好共同致富之路。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对《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条第二款：“本条例

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本行政区域内有关国家机

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具有普遍约

束力，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的文件。”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县级以上人大

常委会应当按照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

的原则，依法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加

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建立备案审查工作

协调机制。”

三、将第三条改为第四条，修改为：“下列规

范性文件，应当报送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一）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制定

的规章；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室（厅）制

定的规范性文件；

“（三）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设区的市、

自治州和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地

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授权就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适用中的具体问题所

作的规定；

“（四）县级以上监察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五）县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

的规范性文件；

“（六）依法应当报送备案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四、将第四条改为第五条，修改为：“下列规

范性文件，应当报送上一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一）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市、区）人大

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决定；

“（四）依法应当报送备案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五、将第五条改为第六条，第二款修改为：

“报送备案时，应当一并报送备案文件的电子版

和纸质版。报送规范性文件备案，应当提交备案

报告、公告或者政府令、规范性文件文本、说明、

主要依据及其他参考资料等。”

六、将第六条改为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

“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由备案审查工作机构

接收。对符合本条例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六条规

定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予以备

案登记、审查，并分送有关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

员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

构、办事机构（以下简称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审

查。”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对符合本条例第四

条、第五条规定但不符合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规

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通知制定机关

在十日内补充或者重新报送备案材料；补充或者

重新报送备案符合规定的，予以备案登记。”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对规范性文件

进行审查，发现存在与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相

符或者与国家重大改革方向不一致的，应当提出

意见。”

八、将第七条改为第九条，修改为：“对规范

性文件进行审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意见：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只

能制定法律的事项作出规定；

“（二）超越权限，违法设定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权利与义务，或者违法设定国家机关的权

力与责任；

“（三）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

制，或者对法律、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违法作出调整和改变；

“（四）与法律、法规的规定明显不一致，或者

与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原则明显相违背，旨在

抵消、改变或者规避其规定；

“（五）违反授权决定，超出授权范围；

“（六）违反法定程序；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对规范性文件

进行审查，发现存在明显不适当问题，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意见：

“（一）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

良俗；

“（二）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

务的规定明显不合理；

“（三）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

“（四）同一效力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

项的规定不一致；

“（五）其他明显不适当的情形。”

十、将第八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可以向本级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属于本条例

第四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要求，由备案审

查工作机构接收、登记、审查。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可以向上一级人大常

委会书面提出属于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规范性

文件的审查要求，由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接收、登

记、审查。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及时将审查要求及

有关规范性文件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

构、办事机构审查。”

十一、将第九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本

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之外的其他国

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

向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属于本条例第

四条、第五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建议，由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接收、登记。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对建议审查的规范

性文件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必要时，分送有关专

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办事机构进行审查。

“建议审查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本级人大常

委会备案审查范围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移

送有关机关处理，或者告知提出审查建议的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或者公民向有权

进行备案审查的机关提出。”

十二、删除第十条。

十三、增加两条，分别作为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第 十 三 条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接 到 对 设 区 的

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规章的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

议的，或者通过审查发现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

政府规章存在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所

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移送省人民政府负责法制工

作的机构或者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依法

处理。省人民政府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和设区的

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将处理

结果书面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可以对事

关重大改革和政策调整，涉及法律、法规重要修

改，关系公众切身利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等方

面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专项审查。”

十四、将第十一条、第十四条合并，作为第十

六条，修改为：“经审查、研究，认为规范性文件存

在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情形，需要

予以纠正的，在提出书面审查或者研究意见前，

可以与制定机关沟通，要求制定机关限期修改或

者废止。

“制定机关同意修改或者废止并书面提出明

确处理计划和时限的，可以不再向其提出书面审

查或者研究意见，审查中止。

“制定机关不同意修改或者废止的，应当向

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或者研究意见，要求制定

机关在六十日内提出书面处理意见。县级人大常

委会备案审查工作机构认为规范性文件需要修

改或者废止的，应当报主任会议研究。”

十五、将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合并，作为第十

五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

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一般应当自收到规范性文

件或者审查要求、审查建议之日起九十日内审

查、研究完毕。

“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或者研究时，可以

要求制定机关或者其有关部门、办事机构说明情

况、提交补充材料。”

十六、增加两条，分别作为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第十七条 制定机关收到书面审查、研究

意见后逾期未报送书面处理意见的，县级以上人

大常委会办公室（厅）可以向制定机关发函督促，

要求制定机关限期报送书面处理意见。”

“第十八条 制定机关按照书面审查、研究

意见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废止的，审查终止。

“修改后的规范性文件应当重新公布，并按

照本条例的规定报送备案。”

十七、将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合并，作为第十

九条，修改为：“制定机关未按照书面审查、研究

意见进行修改、废止的，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提

出予以撤销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

会议审议；有关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可以提出撤

销该规范性文件的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向

常委会提出撤销该规范性文件的议案。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按照本级人大常委会

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对撤销规范性文件的议案

进行审议，认为规范性文件应当予以撤销的，应

当作出撤销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十八、将第十七条改为第二十条，删除其中

的“书面”。

十九、增加两条，分别作为第二十一条、第二

十二条：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大专门委员会或

者常委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审查规范性文件

时，经研究认为可能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原

则或者宪法精神的，经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同意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报

告。”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应当将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每年向本级人大常

委会会议报告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情况。”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根据本

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的决定
（2022 年 7 月 28 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工作，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进行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本行政区域内

有关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并公开发

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具

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的文件。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应当按照有

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原则，依法开展规

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

力建设；建立备案审查工作协调机制。

第四条 下列规范性文件，应当报送本级人

大常委会备案：

（一）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制定的

规章；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室（厅）制

定的规范性文件；

（三）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设区的市、

自治州和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地

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授权就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适用中的具体问题所

作的规定；

（四）县级以上监察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五）县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

规范性文件；

（六）依法应当报送备案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第五条 下列规范性文件，应当报送上一级

人大常委会备案：

（一）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市、区）人大及

其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决定；

（四）依法应当报送备案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第六条 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报送备案。报送备案时，应当一并报送备

案文件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报送规范性文件备

案，应当提交备案报告、公告或者政府令、规范性

文件文本、说明、主要依据及其他参考资料等。

第七条 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由备案审

查工作机构接收。对符合本条例第四条、第五条

和第六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机构

应当予以备案登记、审查，并分送有关人民代表

大会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或者常

委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以下简称工作机构、办

事机构）审查。

对符合本条例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但不符合

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机构应当通知制定机关在十日内补充或者重新

报送备案材料；补充或者重新报送备案符合规定

的，予以备案登记。

本条例所称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是指县级以

上人大常委会确定的负责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工作的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

作机构、办事机构。

第八条 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发现存在

与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相符或者与国家重大

改革方向不一致的，应当提出意见。

第九条 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发现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意见：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只能

制定法律的事项作出规定；

（二）超越权限，违法设定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权利与义务，或者违法设定国家机关的权

力与责任；

（三）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

制，或者对法律、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违法作出调整和改变；

（四）与法律、法规的规定明显不一致，或者

与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原则明显相违背，旨在

抵消、改变或者规避其规定；

（五）违反授权决定，超出授权范围；

（六）违反法定程序；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第十条 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发现存在

明显不适当问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

意见：

（一）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

良俗；

（二）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

的规定明显不合理；

（三）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

（四）同一效力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

项的规定不一致；

（五）其他明显不适当的情形。

第十一条 县 级 以 上 人 民 政 府、监 察 委 员

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本级人大常委

会书面提出属于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规范性文

件的审查要求，由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接收、登记、

审查。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可以向上一级人大常

委会书面提出属于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规范性

文件的审查要求，由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接收、登

记、审查。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及时将审查要求及

有关规范性文件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

构、办事机构审查。

第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

规定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向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书面

提出属于本条例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规范性文

件的审查建议，由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接收、登记。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对建议审查的规范

性文件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必要时，分送有关专

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办事机构进行审查。

建议审查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本级人大常

委会备案审查范围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移

送有关机关处理，或者告知提出审查建议的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或者公民向有权

进行备案审查的机关提出。

第十三条 省人大常委会接到对设区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规章的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

的，或者通过审查发现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

府规章存在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所列

情形之一的，可以移送省人民政府负责法制工作

的机构或者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依法处

理。省人民政府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和设区的

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将处理

结果书面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可以对事

关重大改革和政策调整，涉及法律、法规重要修

改，关系公众切身利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等方

面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专项审查。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

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一般应当自收到规范性文

件或者审查要求、审查建议之日起九十日内审

查、研究完毕。

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或者研究时，可以要

求制定机关或者其有关部门、办事机构说明情

况、提交补充材料。

第十六条 经审查、研究，认为规范性文件

存在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情形，需

要予以纠正的，在提出书面审查或者研究意见

前，可以与制定机关沟通，要求制定机关限期修

改或者废止。

制定机关同意修改或者废止并书面提出明

确处理计划和时限的，可以不再向其提出书面审

查或者研究意见，审查中止。

制定机关不同意修改或者废止的，应当向制

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或者研究意见，要求制定机

关在六十日内提出书面处理意见。县级人大常委

会备案审查工作机构认为规范性文件需要修改

或者废止的，应当报主任会议研究。

第十七条 制定机关收到书面审查、研究意

见后逾期未报送书面处理意见的，县级以上人大

常委会办公室（厅）可以向制定机关发函督促，要

求制定机关限期报送书面处理意见。

第十八条 制定机关按照书面审查、研究意

见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废止的，审查终止。

修改后的规范性文件应当重新公布，并按照

本条例的规定报送备案。

第十九条 制定机关未按照书面审查、研究

意见进行修改、废止的，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提

出予以撤销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

会议审议；有关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可以提出撤

销该规范性文件的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向

常委会提出撤销该规范性文件的议案。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按照本级人大常委会

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对撤销规范性文件的议案

进行审议，认为规范性文件应当予以撤销的，应

当作出撤销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规范性文件审查结束后，备案审

查工作机构按照规定将审查结果告知提出审查

要求或者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或者社会团体、企

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大专门委员会或

者常委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审查规范性文件

时，经研究认为可能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原

则或者宪法精神的，经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同意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报告。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应当将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每年向本级人大常

委会会议报告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情况。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

村级集体经济新作为村级集体经济新作为

依托红色旅游资源，发展餐饮住宿、红色文创、研学教培、现代农业等，村集体经济10年增长266.7%——

韶山村，集体经济因“红”而强

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
（2007 年 11 月 30 日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22 年 7 月 28 日湖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的决定》修正）


